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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條
	本校為辦理職員工獎懲，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職員工（含約僱人員）。

	第3條
	本校設「職員工人事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人評會）負責審議職員工獎懲，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4條
	職員工之獎勵分為嘉獎、記功、記大功等三種。
職員工之懲處分為警告、申誡、記過、記大過等四種。
獎懲提出原則如下：
一、職員工之獎勵，以具全學年度持續性、創新、有突破性、對學校有整體具體貢獻及達成學校總體目標者，始得由單位主管提出。
二、校外單位來函建議之敘獎案，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除屬創新作法、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得予獎勵外，經常性、例行性業務，僅作為年度考績之參考。
三、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辦理獎懲，且不得重複。議獎人員以不超過參與人員三分之一為原則。
四、跨單位協力完成之案件，獎勵應以負主要責任之主辦單位人員為優先，其餘人員視其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懲處應不分主從單位一併檢討責任歸屬，覈實議處。
五、跨單位方案或計畫執行成效之獎懲，主辦單位應於擬定方案或計畫時，視實際需要訂定統一之獎懲標準，未訂定者，應依衡平原則通盤考量，避免寬嚴不一。
六、對於已就優良事蹟領取津貼或工作酬勞者，基於獎勵不重複原則不再敘獎。
七、懲處案件應審酌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與品性、行為時所受之刺激、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情狀，為處分輕重之標準。
職員工獎懲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本校首長交議外，應於事實發生或結案後，由單位主管或業管單位依據相關法規簽擬具體事實及建議意見，提請人評會審議。
人評會對獎懲案件，如認為事實證據不足時，得通知提案或相關單位補充，如仍有疑義，得派員調查後再行審議。

	第5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獎勵：
一、合於嘉獎者：
（一）工作勤奮、態度良好、認真負責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二）對校內偶發事件或災害防治處置得當者。
（三）依上級交辦處理非本職公務，盡心盡力，著有績效者。
（四）具其他事蹟足資嘉獎者。
二、合於記功者：
（一）對主辦業務之推展積極盡責，或領導有方，具優良成果及表現者。
（二）辦理重要或緊急任務，能依限完成且具有成效者。
（三）天然災害期間，奮勇搶救資材設備，使本校得免重大損失者。
（四）研究對業務有關之學術或工作方法，提出具體方案，經執行或審查具有價值者。
（五）具其他重要功績足資記功者。
三、合於記大功者：
（一）對負責之工作，提出重大改進方法，經採行並有卓越貢獻者。
（二）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重大變故之發生，或已發生而措置得宜，有效控制，免遭嚴重損害者。
（三）執行重大任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績效者。
（四）在惡劣環境下冒生命危險盡力職務，或完成任務者。
（五）具其他重大功績足資記大功者。

	第6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懲處：
一、合於記警告者：
（一）服務或工作態度不佳，不服勸導者。
（二）有未配合節約能源，浪費公帑之具體事實者。
（三）言詞不當，有損同仁情誼，破壞辦公倫理秩序情節尚輕者。
（四）具其他事蹟足資警告者。
二、合於記申誡者：
（一）上班期間內擅離職守，或請假、簽到退、申報加班時數有虛偽不實者。
（二）在工作場所與同事爭吵或喧嘩干擾辦公室秩序及事務處理者。
（三）不守校規或行為失檢，情節尚輕者。
（四）怠忽職務，或違反保密義務，影響業務，情節尚輕者。
（五）承辦業務履次出錯，耽誤公務時效者。
（六）涉及性騷擾、性霸凌、不法侵害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尚輕者。
（七）在本校範圍內吸菸（含電子煙）者。
（八）具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不良事蹟或違反本校其他規定，情節尚輕足資記申誡者。
三、合於記過者：
（一）工作怠惰或擅離工作崗位，屢誡不聽者。
（二）在工作場所酗酒賭博或相互鬥毆者。
（三）破壞公共秩序或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四）無故違抗命令，不聽指揮者。
（五）誣陷、造謠、脅迫上級或同事，事實明確者。
（六）怠忽職責，或洩漏公務機密，致本校遭受重大損失者。
（七）違反紀律或行為粗暴擾亂校務秩序者。
（八）涉及性騷擾、性霸凌、不法侵害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重者。
（九）曠職，但一個月內間斷未達三日者。
（十）具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不良事蹟或違反規定，情節較重足資記過者。
四、合於記大過並得降調職務或降級者：
（一）工作不力貽誤公務，造成重大損失，導致不良後果者。
（二）擅離工作崗位，致生意外事故或不良後果者。
（三）貪污、瀆職或擅自變更工作程序，致本校蒙受重大損失者。
（四）言行不檢，足以損害本校信譽者。
（五）疏於監督致所屬下一級人員有瀆職行為者。
（六）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情節嚴重但尚未達免職程度者。
（七）一個月內間斷曠職累計達三日以上，但未達六日者。
（八）具其他不當行為或不良事蹟或違反規定，情節嚴重足資記大過者。

	第7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免職或終止契約：
1、 於訂定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2、 對於本校負責人、各級主管或其他教職員工生及其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3、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其他本校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本校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4、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
5、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1） 營私舞弊、挪用公款、收受賄賂、佣金者。
（2） 在外兼營事業影響公務情節嚴重者。
（3） 違抗職務上之合理命令情節嚴重者。
（4） 辦事不力、疏忽職守有具體事實其情節嚴重者。
（5） 造謠滋事，煽動非法怠工、非法罷工，情節重大者。
（6） 仿效上級主管簽字或盜用印信有事證者。
（7） 在禁菸地區吸菸（含電子煙）導致引火者。
（8） 有盜竊行為或在校內場所賭博者。
（9） 違背國家法令或本校規章情節重大者。
（10） 其他妨害本校權益等有確切證據經主管認定者。
（11） 未按本校規定之期間提出辭職預告而離職，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12） 參加非法組織，經司法機關認定者。
（13） 擅離職守，致生變故使本校蒙受重大損害，情節嚴重者。
（14） 在校內場所有妨害風化行為者。
（15） 在工作中酗酒滋事妨害工作秩序者。
（16） 涉及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情節重大者。
（17） 其他重大過失或不當行為，導致嚴重後果者。
依前項各款規定免職或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8條
	本校職員工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違反規定者，視其行為情節之輕重，依前二條規定懲處。

	第9條
	獎懲累計法：在同一年內凡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記大功二次以上得酌發獎金，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記大過三次得予免職。

	第10條
	獎懲對該學年度考核總分數計算如下：嘉獎一次加一分、記功一次加三分、記大功一次加九分、申誡一次扣一分、記過一次扣三分、記大過一次扣九分，餘類推。
本辦法之獎懲，在同一年內得互相抵銷，以嘉獎三次或記功一次與記過一次相抵銷，申誡三次或記過一次與記功一次相抵銷，餘類推，但已發獎金者不得再行抵銷。

	第11條
	凡因案被司法機關起訴處分，應經人評會決議是否先行停職停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應予免職。
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或其他嚴重危及學校權益或校園安全之不當行為之情形，得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或人評會審議通過後先予停職停薪，靜候調查。
前項行為經調查結果不成立或第一項行為受無罪諭知或宣告者，除復職外並補給其停職期間之薪津；其停職停薪期間之薪津依法定利率計算利息給付。

	第12條
	在同一曆年內受記過一次以上處分者除已抵銷外，不得享有當年年終獎金之權利。
經免職者，不得比照本校退休職員工享有就醫優待及其他福利。

	第13條
	職員工之獎懲及免職經核定後應行公布、通知受獎懲或免職人員及其編制單位，並詳細登記於人事資訊系統內，列作各該職員工考核、職務升遷降調及終止契約之重要依據之一。

	第14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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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現行條文
	第1條
本校為辦理職員工獎懲，特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2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職員工（含約僱人員）。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3條
本校設「職員工人事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人評會）負責審議職員工獎懲，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條未修正。

	第4條
職員工之獎勵分為嘉獎、記功、記大功等三種。
職員工之懲處分為警告、申誡、記過、記大過等四種。
獎懲提出原則如下：
一、職員工之獎勵，以具全學年度持續性、創新、有突破性、對學校有整體具體貢獻及達成學校總體目標者，始得由單位主管提出。
二、校外單位來函建議之敘獎案，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除屬創新作法、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得予獎勵外，經常性、例行性業務，僅作為年度考績之參考。
三、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辦理獎懲，且不得重複。議獎人員以不超過參與人員三分之一為原則。
四、跨單位協力完成之案件，獎勵應以負主要責任之主辦單位人員為優先，其餘人員視其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懲處應不分主從單位一併檢討責任歸屬，覈實議處。
五、跨單位方案或計畫執行成效之獎懲，主辦單位應於擬定方案或計畫時，視實際需要訂定統一之獎懲標準，未訂定者，應依衡平原則通盤考量，避免寬嚴不一。
六、對於已就優良事蹟領取津貼或工作酬勞者，基於獎勵不重複原則不再敘獎。
七、懲處案件應審酌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與品性、行為時所受之刺激、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情狀，為處分輕重之標準。
職員工獎懲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本校首長交議外，應於事實發生或結案後，由單位主管或業管單位依據相關法規簽擬具體事實及建議意見，提請人評會審議。
人評會對獎懲案件，如認為事實證據不足時，得通知提案或相關單位補充，如仍有疑義，得派員調查後再行審議。
	第4條
職員工之獎勵分為嘉獎、記功、記大功等三種，懲戒分為警告、申誡、記過、記大過（含降調職務或降級）、免職等五種。
獎懲提出原則如下：
一、職員工之獎勵應以具全學年度持續性、創新、有突破性、對學校有整體具體貢獻及達成學校總體目標者，始得由單位主管提出。
二、校外單位來函建議之敘獎案，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除屬創新作法、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得予獎勵外，經常性、例行性業務，僅作為年度考績之參考。
三、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依規定辦理獎懲，且不得重複獎懲，其議獎人員以不超過參與人員三分之一為原則。
四、對涉及數單位協力完成之案件，獎勵應以負主要責任之主辦單位人員為優先，其餘人員視其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懲處應不分主、從單位一併檢討責任歸屬，覈實議處。
五、對於跨單位間之方案或計畫執行成效之獎懲，主辦單位應於擬定方案或計畫時，視實際需要訂定統一之獎懲標準，或於辦理獎懲時，本衡平原則通盤考量，避免寬嚴不一。
六、就某優良事蹟，已領取津貼或工作酬勞者，基於獎勵不重複原則不予敘獎。
七、因涉案已由司法機關偵查者，在未經確定前不予議處。
八、懲戒案件應審酌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與品性、行為時所受之刺激、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及行為後之態度等情狀，為處分輕重之標準。
職員工獎懲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或本校首長交議外，應於事實發生或結案後，由單位主管或業管單位依據相關法規簽擬具體事實及建議意見，提請人評會審議。
人評會對獎懲案件，如認為事實證據不足時，得通知提案或相關單位補充，如仍有疑義，得派員調查後再行審議。
	一、「懲戒」適用於公務員，是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作出的處分，爰將本條原「懲戒」修正為「懲處」，並將懲處種類列為第二項。
二、參酌勞動部「工作規則審核要點」附表訂立事項六，懲罰內容應不含解僱，爰修正本條第一項劃線文字，並增定違約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予免職(終止契約)。
三、如有明確證據顯示職員工行為已嚴重違反僱傭/勞動契約義務，即使未判決確定，仍可依規議處。本條第二項第七款易造成誤解，爰予刪除，並原第八款款序修正為第七款。
四、為條文精簡，修正劃線文字。

	第5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獎勵：
一、合於嘉獎者：
（1） 工作勤奮、態度良好、認真負責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2） 對校內偶發事件或災害防治處置得當者。
（3） 依上級交辦處理非本職公務，盡心盡力，著有績效者。
（4） 具其他事蹟足資嘉獎者。
二、合於記功者：
（1） 對主辦業務之推展積極盡責，或領導有方，具優良成果及表現者。
（2） 辦理重要或緊急任務，能依限完成且具有成效者。
（3） 天然災害期間，奮勇搶救資材設備，使本校得免重大損失者。
（4） 研究對業務有關之學術或工作方法，提出具體方案，經執行或審查具有價值者。
（5） 具其他重要功績足資記功者。
三、合於記大功者：
（1） 對負責之工作，提出重大改進方法，經採行並有卓越貢獻者。
（2） 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重大變故之發生，或已發生而措置得宜，有效控制，免遭嚴重損害者。
（3） 執行重大任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績效者。
（4） 在惡劣環境下冒生命危險盡力職務，或完成任務者。
（五）具其他重大功績足資記大功者。
	第5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並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獎懲提出原則者應予獎勵：
一、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嘉獎：
（1） 工作勤奮、態度良好、認真負責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2） 對校內偶發事件或災害防治處置得當者。
（3） 依上級交辦處理非本職公務，盡心盡力，著有績效者。
（4） 具其他事蹟足資嘉獎者。
二、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記功：
（1） 對主辦業務之推展積極盡責，或領導有方，具優良成果及表現者。
（2） 辦理重要或緊急任務，能依限完成且具有成效者。
（3） 天然災害期間，奮勇搶救資材設備，使本校得免重大損失者。
（4） 研究對業務有關之學術或工作方法，提出具體方案，經執行或審查具有價值者。
（5） 具其他重要功績足資記功者。
三、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記大功：
（1） 對負責之工作，提出重大改進方法，經採行並有卓越貢獻者。
（2） 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重大變故之發生，或已發生而措置得宜，有效控制，免遭嚴重損害者。
（3） 執行重大任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績效者。
（4） 在惡劣環境下冒生命危險盡力職務，或完成任務者。
（五）具其他重大功績足資記大功者。
	一、引述同法規之其他條文時，逕稱「第某條」，不寫為「本辦法第某條」，爰刪除劃線文字。
二、為條文精簡，修正劃線文字。

	第6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懲處：
一、合於記警告者：
（1） 服務或工作態度不佳，不服勸導者。
（2） 有未配合節約能源，浪費公帑之具體事實者。
（3） 言詞不當，有損同仁情誼，破壞辦公倫理秩序情節尚輕者。
（4） 具其他事蹟足資警告者。
二、合於記申誡者：
（1） 上班期間內擅離職守，或請假、簽到退、申報加班時數有虛偽不實者。
（2） 在工作場所與同事爭吵或喧嘩干擾辦公室秩序及事務處理者。
（3） 不守校規或行為失檢，情節尚輕者。
（4） 怠忽職務，或違反保密義務，影響業務，情節尚輕者。
（5） 承辦業務屢次出錯，耽誤公務時效者。
（6） 涉及性騷擾、性霸凌、不法侵害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尚輕者。
（7） 在本校範圍內吸菸（含電子煙）者。
（8） 具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不良事蹟或違反本校其他規定，情節尚輕足資記申誡者。
三、合於記過者：
（一）工作怠惰或擅離工作崗位，屢誡不聽者。
（二）在工作場所酗酒賭博或相互鬥毆者。
（3） 破壞公共秩序或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4） 無故違抗命令，不聽指揮者。
（5） 誣陷、造謠、脅迫上級或同事，事實明確者。
（6） 怠忽職責，或洩漏公務機密，致本校遭受重大損失者。
（7） 違反紀律或行為粗暴擾亂校務秩序者。
（8） 涉及性騷擾、性霸凌、不法侵害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較重者。
（9） 曠職，但一個月內間斷未達三日者。
（10） 具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有不良事蹟或違反規定，情節較重足資記過者。
四、合於記大過並得降調職務或降級者：
（1） 工作不力貽誤公務，造成重大損失，導致不良後果者。
（2） 擅離工作崗位，致生意外事故或不良後果者。
（3） 貪污、瀆職或擅自變更工作程序，致本校蒙受重大損失者。
（4） 言行不檢，足以損害本校信譽者。
（5） 疏於監督致所屬人員有瀆職行為者。
（6） 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情節嚴重但尚未達免職程度者。
（七）一個月內間斷曠職累計達三日以上，但未達六日者。
（八）具其他不當行為或不良事蹟或違反規定，情節嚴重足資記大過者。

	第6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並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獎懲提出原則者應予懲處：
一、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警告：
（1） 服務或工作態度不佳，不服勸導者。
（2） 有未配合節約能源，浪費公帑之具體事實者。
（3） 言詞不當，有損同仁情誼，破壞辦公倫理秩序情節尚輕者。
（4） 具其他事蹟足資警告者。
二、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申誡：
（1） 上班期間內擅離職守，或請假、簽到退、申報加班時數有虛偽不實者。
（2） 在工作場所與同事爭吵或喧嘩干擾辦公室秩序及事務處理者。
（3） 不守校規或行為失檢，情節尚輕者。
（4） 怠忽職務，或違反保密義務，影響業務，情節尚輕者。
（5） 承辦業務屢次出錯，耽誤公務時效者。
（6） 涉及性騷擾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尚輕者。
（7） 在本校範圍內吸菸（含電子煙）者。
（8） 具其他不當行為足資記申誡者。
三、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記過：
（1） 工作怠惰或擅離工作崗位，屢誡不聽者。
（2） 在工作場所酗酒賭博或相互鬥毆者。
（3） 惡性倒會或金錢借貸糾紛影響工作場所秩序者。
（4） 破壞公共秩序或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5） 無故違抗命令，不聽指揮者。
（6） 誣陷、造謠、脅迫上級或同事，事實明確者。
（7） 怠忽職責，或洩漏公務機密，致本校遭受重大損失者。
（8） 違反紀律或行為粗暴擾亂校務秩序者。
（9） 涉及性騷擾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者。
（10） 曠職，但一個月內間斷未達三日者。
（11） 具其他不當行為或故意違反法令，情節嚴重足資記過者。
四、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記大過：
（1） 工作不力貽誤公務，造成重大損失，導致不良後果者。
（2） 擅離工作崗位，致生意外事故或不良後果者。
（3） 貪污、瀆職或擅自變更工作程序，致本校蒙受重大損失者。
（4） 言行不檢，足以損害本校信譽者。
（5） 疏於監督致所屬下一級人員有瀆職行為者。
（6） 一個月內間斷曠職累計達三日以上，但未達六日者。
（7） 具其他不當行為或故意違反法令，情節重大足資記大過者。
五、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免職（終止契約）：
（1） 於訂定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2） 對於本校負責人、各級主管或其他員工及其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3）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其他本校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本校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4）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
（5）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1. 營私舞弊、挪用公款、收受賄賂、佣金者。
2. 在外兼營事業影響公務情節嚴重者。
3. 違抗職務上之合理命令情節嚴重者。
4. 辦事不力、疏忽職守有具體事實其情節嚴重者。
5. 造謠滋事，煽動非法怠工、非法罷工，情節重大者。
6. 仿效上級主管簽字或盜用印信有事證者。
7. 在禁菸地區吸菸（含電子煙）導致引火者。
8. 有盜竊行為或在校內場所賭博者。
9. 違背國家法令或本校規章情節重大者。
10. 其他妨害本校權益等有確切證據經主管認定者。
11. 未按本校規定之期間提出辭職預告而離職，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12. 參加非法組織，經司法機關認定者。
13. 擅離職守，致生變故使本校蒙受重大損害，情節嚴重者。
14. 在校內場所有妨害風化行為者。
15. 在工作中酗酒滋事妨害工作秩序者。
16. 其他重大過失或不當行為，導致嚴重後果者。
17. 涉及性侵害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依前項第五款規定免職（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一、引述同法規之其他條文時，逕稱「第某條」，不寫為「本辦法第某條」，爰刪除劃線文字。
二、將原第七條所定涉及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輕重，納入本條各懲處事由，爰修正第二、三款劃線文字，並增定第四款第六目規定，及變更目序。
三、本條原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因現今參與互助會或有金錢借貸情事者較少，爰予刪除，並配合變更款序。
四、本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免職相關規定另定於第七條。
五、為條文精簡，修正劃線文字。

	第7條
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得予免職或終止契約：
1、 於訂定僱傭或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2、 對於本校負責人、各級主管或其他教職員工生及其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3、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其他本校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本校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4、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
5、 違反僱傭或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1） 營私舞弊、挪用公款、收受賄賂、佣金者。
（2） 在外兼營事業影響公務情節嚴重者。
（3） 違抗職務上之合理命令情節嚴重者。
（4） 辦事不力、疏忽職守有具體事實其情節嚴重者。
（5） 造謠滋事，煽動非法怠工、非法罷工，情節重大者。
（6） 仿效上級主管簽字或盜用印信有事證者。
（7） 在禁菸地區吸菸（含電子煙）導致引火者。
（8） 有盜竊行為或在校內場所賭博者。
（9） 違背國家法令或本校規章情節重大者。
（10） 其他妨害本校權益等有確切證據經主管認定者。
（11） 未按本校規定之期間提出辭職預告而離職，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12） 參加非法組織，經司法機關認定者。
（13） 擅離職守，致生變故使本校蒙受重大損害，情節嚴重者。
（14） 在校內場所有妨害風化行為者。
（15） 在工作中酗酒滋事妨害工作秩序者。
（16） 涉及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或其他不法侵害行為，情節重大者。
（17） 其他重大過失或不當行為，導致嚴重後果者。
依前項各款規定免職或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一、原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免職相關規定另定於本條後，配合修正條序及款序，並修正第一、二、五款及第五款第十六目劃線文字。
二、參照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修正本條第二項劃線文字。

	第8條
本校職員工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違反規定者，視其行為情節之輕重，依前二條規定懲處。
	第7條
本校職員工依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八條規定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違反規定者，視其行為情節之輕重，依前條規定懲處。
	一、條序變更。
二、性平、性騷及性霸凌防治相關法令不以原第七條前段所載準則為限，爰刪除法規依據；相關懲處及免職事由依情節輕重分別定於第六、七條，爰懲處依據由「前條」修正為「前二條」。

	第9條
獎懲累計法：在同一年內凡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記大功二次以上得酌發獎金，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記大過三次得予免職。
	第8條
獎懲累計法：在同一年內凡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大功一次，記大功二次以上得酌發獎金，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大過一次，記大過三次應予免職。
	一、條序變更。
二、參照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一○○六號民事判決意旨， 「記大過免職」的合法性需審酌每次違規行為是否「情節重大」，且客觀上已達無法繼續僱傭的程度，不得僅以懲處結果為依據，爰修正劃線文字。

	第10條
獎懲對該學年度考核總分數計算如下：嘉獎一次加一分、記功一次加三分、記大功一次加九分、申誡一次扣一分、記過一次扣三分、記大過一次扣九分，餘類推。
本辦法之獎懲，在同一年內得互相抵銷，以嘉獎三次或記功一次與記過一次相抵銷，申誡三次或記過一次與記功一次相抵銷，餘類推，但已發獎金者不得再行抵銷。
	第9條
獎懲對該學年度考核總分數計算如下：嘉獎一次加一分、記功一次加三分、記大功一次加九分、申誡一次扣一分、記過一次扣三分、記大過一次扣九分，餘類推。
本辦法之獎懲，在同一年內得互相抵銷，以嘉獎三次或記功一次與記過一次相抵銷，申誡三次或記過一次與記功一次相抵銷，餘類推，但已發獎金者不得再行抵銷。
	條序變更。

	第11條
凡因案被司法機關起訴處分，應經人評會決議是否先行停職停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應予免職。
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或其他嚴重危及學校權益或校園安全之不當行為之情形，得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或人評會審議通過後先予停職停薪，靜候調查。
前項行為經調查結果不成立或第一項行為受無罪諭知或宣告者，除復職外並補給其停職期間之薪津；其停職停薪期間之薪津依法定利率計算利息給付。
	第10條
凡因案被司法機關起訴處分，應經人評會決議是否先行停職停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應予免職處分。受無罪諭知或宣告者，除復職外並補給其停職期間之薪津；其停職停薪期間之薪津依法定利率計算利息給付。
	一、條序變更。
二、「免職處分」通常指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因考績不佳而免職，爰刪除「處分」二字。
三、增定涉有重大不當行為者得先予停職停薪接受調查，及相關復職補薪規定於本條第二、三項。

	第12條
在同一曆年內受記過一次以上處分者除已抵銷外，不得享有當年年終獎金之權利。
經免職者，不得比照本校退休職員工享有就醫優待及其他福利。
	第11條
凡在同一曆年內受記過一次以上處分者除已抵銷外，不得享有當年年終獎金之權利。
凡受免職處分者，不得比照本校退休職員工享有就醫優待及其他福利。
	一、條序變更。
二、配合修正免職相關規定文字。
三、為條文精簡，修正劃線文字。

	第13條
職員工之獎懲及免職經核定後應行公布、通知受獎懲或免職人員及其編制單位，並詳細登記於人事資訊系統內，列作各該職員工考核、職務升遷降調及終止契約之重要依據之一。
	第12條
職員工之獎懲經核定後應行公布，及通知有關單位及受獎懲人員，並詳細登記於人事資訊系統內，列作各該職員工考核及職務升遷降調之重要依據之一。
	一、條序變更。
二、配合修正免職相關規定及核定結果通知對象。

	第14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13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序變更。



